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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st.gov.cn/tztg/201804/t20180425_139232.htm） 

 

附錄 

 

科技部关于开展 2017 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审核工作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8〕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89 号，

以下简称《通知》）相关要求，为更好落实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经研究，决定开展 2017 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免税审核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含符合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条件的国家

备案众创空间）需按照《通知》要求，认真核实本孵化器财务、场地、在孵企业等信息，完整

填写“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申请表”（附件 1），提交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并附相应证明材料。 

二、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

局负责对本地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事项进行严格审核，并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前将本

地区符合税收减免条件的国家级孵化器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申请表”和“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免税确认表”（附件 2）汇总后报送科技部火炬中心。 

三、科技部火炬中心对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报送的免税名单进行确认，并加大力度抽查复核。 

四、对于在免税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将

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  祯   于 乔 

联系电话：010-88656202、88656203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二区甲 18 号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处 

电子邮件：fuhq1@ctp.gov.cn 

 

附件：1.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申请表 

2.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确认表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89 号） 

 

                                   科技部 

                             2018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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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申请表 

单位名称  专业孵化器 是   否 

目前孵化器场地地址和范围  

孵化场地总面积  
在孵企业使用面积 

（不含公共服务面积） 
 公共服务面积  

自有场地面积  孵化器内企业总数  在孵企业数量  

认定场地地址和范围  认定场地面积  

国家级认定时间  
孵化器面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业务收入

在财务上是否单独核算 
是    否 

   

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mail： 

                                                                                         

                                                                                         国家级孵化器盖章 

                                                                                           2018 年  月  日 

注：1. 数据申报时点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单位名称”以科技部确定名称为准； 

3.“认定场地地址和范围”和“认定场地面积”分别指国家级孵化器认定时孵化器场地地址范围和孵化场地的面积； 

4. 本表中“在孵企业”、“公共服务面积”等指标定义遵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89 号文

件相关要求； 

5. 国家级孵化器负责人确认后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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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确认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孵化器场地地址和范

围 

专业孵化

器 

孵化器

内企业

总数 

 

孵化场地

总面积 

  

自有场地

面积 

认定场地

面积 

出租场地、房

屋、孵化服务的

业务收入在财

务上是否单独

核算 

在孵企

业数量 

在孵企业

使用面积 

公共服务

面积 

1   是 否        是 否 

2   是 否        是 否 

3   是 否        是 否 

…            

 

                                                                                       省级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2018 年  月  日 

注：1. 数据申报时点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单位名称”以科技部确定名称为准； 

3. 本表中“在孵企业”、“公共服务面积”等指标定义遵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89 号文

件相关要求； 

4. 本表中“认定场地面积”须经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核查确认。 

5. 表格不足可自行添加； 

6. 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汇总确认后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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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企业 

孵化器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8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财务局： 

  经国务院批准，现就科技企业孵化器（含众创空间，以下简称孵化器）有关税收政策通知

如下： 

  一、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对符合条件的孵化器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

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

营业税；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

收入，免征增值税。 

  二、符合非营利组织条件的孵化器的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税收政

策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三、享受本通知规定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营业税、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孵化器，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孵化器需符合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条件。国务院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发布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 

  （二）孵化器应将面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业务收入在财务上单

独核算。 

  （三）孵化器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场地面积（含公共服务场地）应占孵化器可自主支配

场地面积的 75%以上（含 75%）。孵化企业数量应占孵化器内企业总数量的 75%以上（含 75%）。 

  公共服务场地是指孵化器提供给孵化企业共享的活动场所，包括公共餐厅、接待室、会议

室、展示室、活动室、技术检测室和图书馆等非盈利性配套服务场地。 

  四、本通知所称“孵化企业”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企业注册地和主要研发、办公场所必须在孵化器的孵化场地内。 

  （二）新注册企业或申请进入孵化器前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 2 年。 

  （三）企业在孵化器内孵化的时间不超过 48 个月。纳入“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及“海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人才或从事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设计、现代农业等特殊领域的创业企

业，孵化时间不超过 60 个月。 

  （四）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所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划型标准。 

  （五）单一在孵企业入驻时使用的孵化场地面积不大于 1000 平方米。从事航空航天等特

殊领域的在孵企业，不大于 3000 平方米。 

  （六）企业产品（服务）属于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国家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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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通知所称“孵化服务”是指为孵化企业提供的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中“代理

业”“租赁业”和“其他服务业”中的咨询和技术服务范围内的服务，改征增值税后是指为孵

化企业提供的“经纪代理”“经营租赁”“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和“鉴证咨询”等服务。 

  六、省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定期核实孵化器是否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各项条件，并报国

务院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国务院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后向纳税人出具证明材料，

列明用于孵化的房产和土地的地址、范围、面积等具体信息，并发送给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 

  纳税人持相应证明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主管税务机关按照《税收减免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以及国务院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符合本通知规定条件的孵化器名单信息，办理

税收减免。 

请遵照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8 月 11 日 

 


